
关于开展2026年第一批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华师〔2025〕17号）和学校研究生培养工作需要，现启动2026年第一批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现将具体工作通知如下：
一、基本要求
1.本批次遴选包括导师资格认定和新增校内博导资格，下半年第二批次遴选包括导师资格认定和新增校内外博硕导资格。本年度导师遴选工作安排日程表见附件2。
2.申请研究生导师资格认定须符合学校文件第十五条规定（附件1），学校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应于引进后一年内进行导师资格认定，引进一年后需按照新增导师程序参加遴选。
[bookmark: _GoBack]3.申请新增博士生导师资格须符合《各学科申请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基本条件》（附件3），本次遴选工作业绩统计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申请人的科研成果第一署名单位应为华南师范大学，入职前的成果可不考虑署名单位，但需在近五年内。中外合作办学序列是否接受申请，须提前联系相关单位。
4.各培养单位仅限在本单位2026年具备招生授权（以招生简章为准）的一级学科（专业学位）遴选导师，并从政治素质、师德师风、学术水平、育人能力、指导经验和培养条件等方面严格把关。
5.申请人原则上只能在一个一级学科和一个专业学位申请和获得研究生导师资格，普通序列和中外合作办学序列分开计算。
二、工作流程
1.提交申请。申请人通过新研究生管理系统（附件4）向具备相关学科招生授权的研究生培养单位提交材料，具体要求和截止时间以各单位通知为准。
2.研究生培养单位审议。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指定专人对申请人材料进行线上核实，确保申请人的各项信息准确无误，并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评议、投票表决。培养单位需对申请人进行师德师风审核。
3.公示。研究生培养单位将通过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申请人信息在本单位公示5天。公示无异议后，通过新研究生管理系统提交研究生院（附件5）。
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华师〔2025〕17号）和各学科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基本条件执行。
三、材料报送
1.本次遴选工作全程在新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完成，不需要线下提交材料。
2.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须在7月10日前完成系统审核和报送工作，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20-85211118

附件：
1.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华师〔2025〕17号）
    2.2026年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日程表
3.各学科申请导师资格基本条件
    4.申请人操作系统指引
    5.培养单位审核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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